
【附件一之附表 7】 

臺南市 113學年度海佃國中辦理學習扶助表揚活動成果 

績優教師及行政人員 

  

說明： 

第一學期於本校之校務會議上，校長親自

頒發感謝狀給參與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之任課

教師們，以表達感謝之意。 

說明： 

第二學期校長於本校之校務會議上，公開表揚

參與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之任課教師，親自頒發感

謝狀以表達感謝之意。 

 

 

 

說明： 

第一學期校長於本校之校務會議上，公開表

揚參與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之任課教師，親自頒

發感謝狀以表達感謝之意。 

說明： 

校長期末感謝參與學習扶助計畫教師與辦理

學習扶助業務之行政人員。 

 

 



臺南市海佃國中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表揚辦法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方案實施

要點。 

二、 臺南市 113 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實施方案」整體行

政推動計畫。 

貮、目 的： 

（一） 鼓勵教師參與學習扶助計畫。 

（二） 鼓勵辦理學習扶助行政業務之人員。 

參、對 象：參與學習扶助之老師、行政人員。 

肆、表揚作法： 

一、 教師表揚方面 

（一） 對於學習扶助績優教師，製作感謝狀，以表達感謝之意。 

（二） 於課程結束後，在本校召開校務會議上公開表揚優良教師，並由校長親自

頒發感謝狀。 

 

二、 行政人員表揚方面 

（一） 對於辦理學習扶助行政績優人員，製作感謝狀，以表達感謝之意。 

（二） 依承辦人員辦理績效，得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

作業規定」予以敘獎鼓勵。 

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之附表 7】 

 



臺南市 113學年度海佃國中辦理學習扶助表揚活動成果 

學習扶助進步學生 

 

 

說明： 

由任課教師每班推薦二位學生，參與學習扶

助期間，其學習表現認真、反應良好且有研究精

神，足為楷模，因此予以推薦為受獎學生。 

說明： 

受推薦的同學到校長室接受頒獎，並肯定同

學的表現，期望繼續進步。 

 

 

說明： 

     請任課老師推薦表現好的學生至校長室接

受頒獎。 

說明：    

    校長勉勵同學，並提醒受獎同學把學習扶助

班的態度與學習習慣沿用的其他科目，養成自學

的習慣。  



臺南市海佃國中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之學生獎勵辦法 

 

壹、依據：臺南市海佃國中辦理學習扶助作業要點 

貮、目 的： 

一、 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二、 增進學生參加學習扶助計畫之學習意願。 

參、對 象：參與學習扶助之受輔學生。 

肆、獎勵方式： 

由學習扶助班各任課教師認定，對於班內受輔而成績進步之學生所採取的具

體獎勵措施，大致為： 

一、 於課程結束前，各班選出成績進步最多的進步獎，於課堂上由校長親

自至班上表揚並頒發獎品以鼓勵受輔進步學生之學習表現。 

二、 受輔期間，班級全體學生之學習態度皆表現良好與積極者，得於學期

末頒予獎品以鼓勵學生們，勉勵其應繼續維持學習動機及努力，快樂學

習。 

伍、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之行政費用。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